
荔湾府行复〔2020〕51号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段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

负责人：毕清，该局局长。

申请人段某（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

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6 月

16日在全国 12315平台作出的举报答复，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

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于全国 12315（www.12315.cn）举

报平台举报编号 1440103002020060456011655 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作出的答复内容。

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受理、调查该案件。

申请人称：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20年 6月 16日在全国 12315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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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回复不认可，原因是申请人认为案涉被举报产品不论作为预

包装食品或者散装食品，均应在包装上加贴生产或者销售商详细

地址信息、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否则应判定为“三

无产品”。而被申请人的答复未对商家售卖三无产品的情况进行

详细调查与解释，被申请人负有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责和义务，针

对举报人提出的问题，被申请人未履行其法定职责和义务，未将

举报事项调查清楚，并反馈给消费者。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已依法处理申请人的举报事项。2020年 6月 4

日，被申请人在全国 12315平台收到申请人关于广州某商贸有限

公司(下称“被举报人”)销售的“特级枸杞”系“三无产品”的

举报。接到上述举报后，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展开调查。经查明，

申请人通过拼多多平台在被举报人开设的网店“某居官方旗舰店”

购买了“【枸杞王特大果】宁夏枸杞子中宁红枸杞免洗特级贡果

100g500g”（以下简称“被举报产品”），其中申请人购买的规

格是“枸杞王特大果 100g（推荐体验）”、数量为 1袋、价格为

11.8元。调查过程中，被举报人提供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

证和被举报产品的历史订单、进货凭证及供应商资质证明等证据

材料。被举报人表示被举报产品的外包装是进货时即存在的，是

厂家为了保存和销售方便进行的简易分装，外包装上标明了包括

品名、产地、保存方法、最佳食用期、出厂日期（即分装日期）

等信息，已经符合上述《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中的有关规定。被举报人在进货时査验了供货商资质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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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证明材料，已经履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的进货查验义务。

二、被申请人对该举报事项的答复符合相关程序规定。被申

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的办理及答复行为完全符合《市场监督

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关于举报的办理，告知等相关程序

规定和时限要求。

本府查明：

2020年 6月 4日，被申请人在全国 12315平台收到申请人的

举报，该举报主要记载：申请人于 2020年 5月 29日通过拼多多

平台店铺证照“广州某商贸有限公司”开设的“某居官方旗舰店”

花费 11.8元购买商家店铺内“特级枸杞”100g。申请人收到之后

查看产品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无生产厂家厂名厂址、无任何

标签标识，系典型的来历不明的“三无产品”。随即申请人拍摄

开箱视频以及商品评论区截取其他买家秀图片以保留证据，产品

包装袋有明显化学物质味道，申请人认为该产品的包装未达到食

品卫生级的要求，要求商家提供包装袋的食品安全检测报告，来

源证明，希望市场监管局对该商家售卖三无产品的情况予以行政

处罚。

2020年 6月 11日，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进行现场检查，现

场未发现举报反映的枸杞产品，被申请人将举报内容告知被举报

人，被举报人表示该网店是其公司在拼多多平台上开设的，网店

举报人订单信息属实，但举报人购买的枸杞产品因销量不好，现

已作下架处理。

2020年 6月 12日，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进行询问调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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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表示因为枸杞是季节性产品，每年五六月份左右成熟，所

以今年销售的其实是去年或前年收成的产品，保质期一年或两年。

因为这款商品销售情况不好，今年以来所有规格的交易总额是

339元。这款商品现在已经下架了，看不到商品页面了，但可以

提供已下架的截图和该商品历史订单。被举报产品的包装是从广

州千良之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货，进货的时候就这样包装的，

供货商说这些枸杞是厂家从农民那里收购，经过简单晾晒的，在

工厂时是放在冷库保存的，出厂时为了保存和销售方便，就用简

易包装袋进行分装并打上出厂日期。外包装上标明了品名、产地、

商品简介、保存方法、最佳食用期、出厂日期，和举报人提供的

照片一致。被举报人同时提供今年以来的出货单、供货商营业执

照和相关产品检测报告。

2020年 6月 16日，被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平台作出举报

答复。该举报答复主要记载：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我局对被

举报人进行调查。因枸杞属于食用农产品，被举报人在相关平台

上标识的信息及商品外包装标识符合《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且被举报人能提供合法清晰的进货

来源材料，故对该举报不予立案处理。工作人员于 6月 12日 10：

39，6月 15日 8：53和 14：33致电举报人，均无人接听，无法

向举报人核实其他情况及反馈核查情况。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

出的上述答复，向本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本府于 2020年 8

月 14 日收悉，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受理，因其他原因，本府于

2020年 9月 24日中止审查本案，于 2020年 12月 9日恢复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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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

处理工作。”、第二十五条：“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

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处理荔湾区范围内对食品安全

进行投诉举报的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条第一款：

“本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

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食用农产品市场

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食用农产品，

指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农业活动，指传统的种植、养殖、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以及

设施农业、生物工程等现代农业活动。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

产品，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

干燥、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加工，但

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食用农产品市

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销售按照

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食用农产品，在包装或者附加标签

后方可销售。包装或者标签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注食用农产品名称、

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等内容；对保质期有要求的，应当标注

保质期；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应当予以标明；有分级标准

或者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当标明产品质量等级或者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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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第三十三条：“销售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等认证的食用农产品以及省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规定

的其他需要包装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应当包装，并标注相应标志和

发证机构，鲜活畜、禽、水产品等除外。”、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鼓励采取附加标签、标示带、说明书等方式标明食用农产品名

称、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或者姓名、保存条件以及最佳

食用期等内容。”、《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食用农产品市场

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五、关于食用农产品

标签标识问题的规定：“（一）销售食用农产品可以不进行包装。”

的规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线索进行核查后，被

举报产品的标签符合上述规定，未发现被举报人存在申请人举报

所述问题，被申请人对该举报事项作出不予立案处理并告知申请

人，并无不当。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

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

第三十二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

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或者对举报人实行奖励的，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予以告知或者奖励。”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

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

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

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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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

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

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被申请

人在法定期限内处理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并向申请人反馈处理结

果，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理据不足，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0年 6月 16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作出的举报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20年 12月 14日


